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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15 食物日 落實全民食農教育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推廣食農教育，將每月15(音同食物)
日訂為「食物日」，並於107年10月13日在台北希望廣場舉辦
「每月15食物日」記者會暨系列活動，由農委會主任委員林聰
賢、知名廚師、消費者團體和營養師共同參與，邀請全民共同
推動「每月15食物日」運動，與親朋好友共享在地當季食材、
珍惜食物不浪費，期待食農教育有更多的個人或團體共同來推
動，讓食農教育成為全民運動。

推動食物日「三要一不要」口訣

　　農委會指出，從十月起，也從食做起，現場也藉由該會主
任委員林聰賢、明星主廚阿基師結合現場農特產品，推廣在地
食材，以秋季盛產的柿子、柚子、絲瓜等農產品入菜，示範簡
易料理，展現食當季的概念。林主委表示，食農教育的推動方
式可以從產地到餐桌，也可以從餐桌到產地，期盼用深入淺出
的方式，以每月15食物日的概念，讓食農教育成為全民運動。
　　林主委還邀請大家記住「三要一不要」口訣，第一要是
「在地食材當季吃」、第二要是「揪人共食快樂吃」、第三要

是「原型食物真好吃」、第四則是「不要浪費食物適量吃」。
不管是在家用餐或外食都能食當季吃在地、與人共享餐食美
味、購買原型食物烹調，最重要是珍惜食物，不要浪費，也不
要過量飲食，對地球環境友善，也形塑個人健康飲食習慣。

推動全民食農教育運動

　　農委會表示，食農教育未來推動重點工作，期望結合學校
教師及推廣教育人力，提供多元食農教育教材；鼓勵在地飲食
文化傳承與創新，創造生產者與消費者交流環境；建立食農教
育資訊整合平臺，強化消費通路標示國產農產品，提升消費者
對國產農產品之認知、信任及支持。同時也期望儘速推動食農
教育立法，發展系統性食農教育體系，推動全民食農教育運
動，讓全民能夠共享優質國產農產品及健康飲食。
　　農委會強調，希望「每月15食物日」運動，能深入全民的
生活與認知，成為每個人生活的實踐，注重個人健康飲食，支
持國產農產品，邀請全民共同實踐每個月的「食物日」，吃在
地、吃當季、吃原型、共享食物、不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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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職業災害保險開始受理 107 年 11 月 1日正式開辦

　　為提高農民職業安全保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107年11
月1日開始試行辦理農民職業災害保險。農委會表示，即日起
實際從事農業工作且為農保被保險人的農民，可親自至戶籍所
在地基層農會提出申請參加農民職災保險。符合加保資格者，
其保險效力自107年11月1日開始生效。同日，農保中央主管
機關將由內政部改隸農委會，未來農保業務事權合一，農委會
已做好各項準備工作，將提供農民更好的服務。

推動農民職災保險 增進職業安全保障
　　農委會指出，現行農民健康保險對農民的職業災害並無特
別保障，但在田間工作卻潛藏職業傷害危機。為提高農民職業
安全保障，使遭受職業災害農民及其家屬能獲得適當經濟補
償，農委會參考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國外制度，規劃農民職業
災害保險。
　　農委會說明，實際從事農業且具有農保資格的被保險人，
可自願申請參加農民職災保險，投保金額每月10,200元，與農
保月投保金額相同；試辦初期，為照顧農民、鼓勵農民投保，
保險費率定為0.24%，每月保險費共計25元，其中由保險人自

行負擔60%，其餘40%由中央主管機關及地方主管機關補助，
故加保後，農民每月僅須繳交15元。

試辦累積經驗數據  滾動檢討精進保險制度
　　農委會指出，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對於在田間務農因遭受意
外傷害不能工作的農民，提供有傷害給付、就醫津貼、身心障
礙給付及喪葬津貼等4項給付，均為現金給付，與農保給付不
重復發給。與農保相較，新增傷害給付及就醫津貼2項給付；
另外，身心障礙給付增給50%，喪葬津貼增給100%，對於遭
受職業傷害的農民具有較高保障。
　　農委會強調，自7月起該會陸續至各直轄市、縣(市)辦理
政策說明及座談會逾40場，地方政府、農會及農民均肯定本項
政策，並提供回饋意見。未來將依照試辦經驗及產、官、學意
見，逐步檢討調整以完備整體農民職業災害保險制度。至於保
險費部分，農委會未來亦將透過試辦累積經驗及案例，本於社
會保險財務自給自足原則及依試辦結果每年滾動檢討，俾據以
調整保險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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